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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大兴区商务局

京兴商发〔2025〕11 号 签发人：王丽娜

关于印发《2024 年新建和规范提升生活性服务
业网点项目申报指南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促进生活服务业转

型升级的若干措施》要求,促进大兴区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，

现将大兴区《2024 年新建和规范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网点项目申报

指南》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资格

在大兴区内合法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从事生活性服务

业相关业态的企业主体。应符合《申报指南》相关要求，经营状

况良好、财务管理制度健全。



- 2 -

二、支持内容

1.新建和规范提升社区菜店。对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新建

及规范提升的固定连锁社区菜店（不含厢式、柜式售菜网点），

在网点店面装修、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，可按照不超过

审定投资额的 50%给予支持，且不超过最高补贴额上限。

2.新建和规范提升生鲜超市。对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新建

及规范提升的连锁生鲜超市，在网点店面装修、硬软件设备购置

等方面的支出，可按照不超过审定投资额的 50%给予支持，且不

超过最高补贴额上限。

3.新建和规范提升便民早餐网点。对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

新建及规范提升的固定连锁便民早餐网点，在网点店面装修、硬

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，可按照不超过审定投资额的 50%给

予支持，且不超过最高补贴额上限。

4.新建和规范提升便利店（社区超市）。对 2024 年 1 月 1

日以来新建及规范提升的连锁直营便利店（社区超市）（不含厢

式），在网点店面装修、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，可按照

不超过审定投资额的 50%给予支持，且不超过最高补贴额上限。

5.新建和规范提升便民理发网点。对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

新建及规范提升的连锁便民理发网点，在网点店面装修、硬软件

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，可按照不超过审定投资额的 50%给予支

持，且不超过最高补贴额上限。

6.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合体。对 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新建

或依托于现状增加便民业态形成的、以方便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为

核心，不断拓展社区商业服务功能的多功能社区商业便民服务综

合体，在装修及硬软件设备购置等方面的支出，可按照不超过审

定投资额的 50%给予支持，且不超过最高补贴额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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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时间及要求

1.本次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1 月 9 日，逾期不再受理项

目申报申请。

2.申报单位按照申报通知，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“政策兑现”栏目（https://zhengce.beijing.gov.cn）选择相

应方向，提交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申报。经区商务局审查

符合条件后，提交纸质版盖章材料一式三份。

四、申报所需材料

1.企业基本信息表（见附件 2）

2.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（见附件 3）

3.企业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银行开户许可证

4.发生费用情况（明细总表见附件 4）

5.连锁企业门店情况

6.项目所在地房产证明或房屋租赁协议

7.企业信用报告（可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查询下载）、便民

理发业态需开具“便民惠民服务活动证明”

8.申报单位近三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报表（套表）

9.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全税种完税证明或

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

10.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 1-9 月份财务报表

11.项目点位新建/提升前后照片资料

五、其他事项

1.各项目申报单位应确保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保证

项目各项手续合规、完备。

2.申报资金支持的项目单位应积极配合相关监督检查、审计

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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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同一项目的相同投入内容不得同时申报区商务局多个项

目。对 2024 年度已获得区级便民商业补贴资金的网点、2023 年

度或 2024 年度已获得市级商务部门商业发展补贴资金的网点，

不再给予支持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部门：大兴区商务局 流通发展科

联系电话：010-81298261、010-81298262

附件:1.2024 年新建和规范提升生活性服务业网点项目申报

指南

2.企业基本信息表

3.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

4.发生费用明细总表

北京市大兴区商务局

2025 年 10 月 16 日


